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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號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本申請人不同意授權企業負責人電信信評報告之使用

     不同意請打勾，並請於此右側蓋負責人章，且以下不須填寫。

【企業負責人電信信評報告之使用授權書】

茲因申請人(以下簡稱立書人)向                                          (以下簡稱本行)申請辦理企業融資或貸

款(以下簡稱本業務)，茲聲明並暸解本行為補充立書 人徵信資料，爰同意本行於辦理本業務之授信目的範圍內，將立

書人之身分證字號、手機門號及本次申貸相關資料(包含申請案件類型、日期、金額、核貸及送保狀態等)提供予電信業

者、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以下簡稱中企署）、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財團法人台

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以下簡稱聯輔基金會）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以下簡稱新創總會），並

授權於本業務往來期間，本行得向電信業者調取立書人名下電信設備信評報告(包含申租設備情形、電信往來年資、電

信信用評等、電信帳金費用級距、電信帳單繳費方式、近期電信帳單逾期欠繳情形及近期電信使用情形等)，並同意電

信業者將信評報告提供予本行、中企署、信保基金、聯輔基金會及新創總會作為補充資料且僅於內部使用。本行、中企

署、信保基金、聯輔基金會、新創總會及電信業者對前述資料需負保密義務，並僅於上述目的範圍內以書面或電子之形

式在國內處理或利用，前述資料將儲存於本行、信保基金、中企署、聯輔基金會、新創總會及電信業者資料庫中，儲存

期間為自立書人授權提供企業資料之日起，至本行因應業務執行所需保存年限止。本行、中企署、信保基金、聯輔基金

會、新創總會就上述目的向電信業者所蒐集、處理、利用立書人之電信信評報告，立書人得向本行、中企署、信保基金、

聯輔基金會、新創總會及電信業者要求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本、補充或更正，及停止上述目的之蒐集、處理、利用，

惟上述機關經立書人請求查詢、閱覽或製給複本時，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立書人如欲向本行請求行使上開權利，可洽 

本業務承辦人員詳細說明欲行使之權利種類、內容，並提供真實姓名、電話、電子郵件等聯絡資訊進行申請及辦理。

本業務屬於本行與立書人間有關金融業務往來相關服務契約之一部分，因此所生之個人資料事宜，除本企業負責人電信

信評報告之使用授權書(以下簡稱授權書)有特別約定者外，悉依本行與立書人往來簽訂之契約相關條款及本行【隱私權

保護政策】  處理；有關電信信評報告調取相關利用，則屬於電信業者服務之一部分，為保障您的權益，請詳閱次頁

個人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告知事項，除本授權書另有特別約定者外，悉依電信業者【隱私權保護政策】  處理。為保障

您的權益，請詳閱次頁個人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告知事項。

此致                                                  (  金融機構  )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已詳閱、瞭解並同意上述授權書條款(含個人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同意請打勾) 

公司  /  行號名稱                                                          

公司/行號統一編號：

立書人  (  企業負責人  )  ：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1：本行【隱私權保護政策】                                                                        

註 2：電信業者【隱私權保護政策】https://www.cht.com.tw/home/consumer/privacy                                                           

註1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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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本行、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保障當事人之權利，謹依法告知下列

事項：

1. 其他利用之特定目的：作為辦理金融貸款業務之補充審查資料(其他金融管理業務)及信用風險

管理參考。

2. 個人資料之類別：身分證字號、申租設備情形、電信往來年資、電信信用評等、電信帳金費用

級距、電信帳單繳費方式、近期電信帳單逾期欠繳情形及近期電信使用情形等。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及方式：

(1) 期間：在您與本行往來期間及授權書內所規範之資料使用期間使用您的個人資料。當本契

約終止或解除（您不再使用本業務）後，我們會在法令要求或許可的範圍與期限內保留及

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並在該期限後，以無法識別您的身分之形式保存您使用本服務期間所

產生的（非個人）資料。

(2) 對象：本行、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 

聯合輔導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及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3) 地區：前揭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其國內及國外所在地。

(4)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得以自動化機器（例如電腦）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例

如紙本）之利用方式。

4.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可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同意提供個人資料：

一、 本人已充分知悉上述告知事項。

二、 本人同意貴公司於特定目的外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並得將本人資料提供予參與

徵信資料交換或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請求行政協助之公務機關。

*本人已詳閱及同意本同意書之內容，並於右下方框框處蓋章以茲為據。

註 1：本行【隱私權保護政策】                                                                        

註 2：電信業者【隱私權保護政策】https://www.cht.com.tw/home/consumer/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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